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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各方回应网曝“汉代玉凳涉嫌假拍”事件，拍品真假依旧成谜

拍出2.2亿“汉代玉凳”未实际成交
“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官网显示：拍品“汉代玉凳”全称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坐凳（两

件）”。2011年1月9日，该拍品以2．2亿元成交，创下新的玉器拍卖纪录。然而，不少网民却直指该拍品“造假
不专业”。“醉眼梨花满路”等网民说：“汉代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当时还没有发明凳子。”还有网民分析，这可能是
拍卖公司伙同委托人（卖家）、买受人（买家）联手做的局。“天价拍品就是鱼饵，抵押后从银行套现。”

新华社“中国网事”就此事采访获悉，所谓“汉代玉凳”的真假依旧是谜，但拍卖方承认该玉器并未最终成交。

针对网民“‘中嘉拍卖’
假拍‘汉代玉凳’已不是首
次”的指控，朱明说：“我公
司拍卖的‘汉代玉凳’，有
专家鉴定，也已通过文物主
管部门的拍前审核并获得
拍卖许可，没有任何违法违
规行为。”但同时，朱明并
未否认有关“‘中嘉拍卖’
售假有‘前科’”的问题。

朝阳法院官网显示，
2008 年，刘某在该拍卖公
司购买 8 件古董商品，共支
付货款近 26 万元。后刘某

经鉴定发现，这 8 件瓷器均
为现代仿品。2010 年底，
法院判决“中嘉拍卖”向刘
某退还全额货款等。

记者从中国拍卖行业
协会了解到，北京中嘉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不是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会员，也不具有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评定的
企业资质等级。

截至记者发稿时，北京
市文物局尚没有对“2.2 亿
元‘汉代玉凳’涉嫌假拍”
事件做出最终结论。

据朱明介绍，送拍的委
托人根据拍品玉料的重量
与珍贵性、周南泉先生的鉴
定证书和“中嘉拍卖”的建
议 ，将 起 拍 价 定 为 1.8 亿
元。“这件拍品，即便不是汉
代的，而是现代的，它的价
值也可能比起拍价要高。”

针对网民关于“通过拍
卖‘洗钱’‘骗贷’”等质疑，
黄建军回答，“汉代玉凳”
最终实际并未成交。“拍卖
现场，该拍品虽已落槌，但
买受人并未当场付款，之后

我们曾多次催促其付款，但
直到现在也没实际交割。
买受人当时所缴纳的 3 万
元保证金依然在拍卖公司，
已作违约金处理，而拍品依
然在委托人处。”

这件拍品的买受人张
先生承认，他曾替“老板”在

《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
以 2.2 亿 元 拍 得“ 汉 代 坐
凳”。之所以“赖账”，他这
样解释：“我们老板的钱没
到位，最后没付款。”

据新华社电

疑点1
“汉代玉凳”是否为赝品？

疑点2
为何天价拍得却未付款？

疑点3
拍卖方有无“知假拍假”？

“中嘉拍卖”高级顾问朱
明讲述了拍品鉴定过程：该
拍品在河北征集到后，请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南泉老
先生进行实物上手目鉴，认
定此拍品为“汉代”。

周南泉的鉴定证书显
示：“名称：玉梳妆台与椅”

“年代：汉”“质地：玉质”“专
家鉴评：质晶莹温润，有古
雅的沁色和包浆……有重要
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然而，中国文物学会文
物鉴定委员会副会长张宁认

为：“汉代时人们是席地而
坐，这种凳子要到宋朝才
有。”还有专家表示，从图片
上看，它属于“高坐器具”，不
符合汉代的礼制和贵族文化
特点，也不符合当时的服饰
要求，可能是仿清代家具。

对此，“中嘉拍卖”副总
经理黄建军解释，这件拍品
的主件是梳妆台，坐凳仅为
附件，梳妆台是陈设器而非
实用器。“用‘汉代人席地而
坐’来判定当时绝没有凳
子，下此结论为时过早。”

淘宝网店卖“老字号小吃”遭质疑
锦芳小吃等表示，即食食品保质期多为一天，网售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刘洋）
近日，有网友称，发现有淘宝
店出售锦芳小吃糯米卷等老
字号即食食品，担心其质量
存隐患。昨日，锦芳小吃、护
国寺小吃店方表示，即食食
品保质期大多只有一天，网
售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网店称食品系“新出炉”

淘宝店铺“XX 猫咪”出
售多种中华老字号食品，包
括锦芳小吃、护国寺小吃、年

糕杨小吃等，且其中不少为
即食食品。在价格上，锦芳
小吃的糯米卷3.5元一个、芝
麻酱烧饼2.2元一个，均比门
店贵出几毛至一元钱。

该店铺公告称，本店郑
重承诺：本店出售的所有老
字号食品，确保老字号生产。

昨日，记者在淘宝网上
搜索“锦芳小吃”发现，至少
三家店铺有售。记者随后咨
询其中一个卖家，对方表示，
这些食品由厂家供货，均是
新出炉的，而非塑封包装食

品。北京的买家拍下并付
款后，第二天可收到货，而
外地买家收货时间则要更长
一些。

老字号表示从未网售

就此事，记者昨天致电
锦芳小吃总店，接线员表
示，锦芳小吃从没有在网上
进行经营，所有出售的食品
均是在店里现场制作、销
售，有效期一天。因此，担
心网售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护国寺小吃店店员也
称，从未通过网络或授权通
过网络销售店内食品，“网
上卖的很有可能是假的。”
他表示，会将此事向其公司
反映。同时，他也认为即食
食物通过网络销售，其安全
性无法保证。

淘宝称发现售假可举报

就此事，淘宝网相关人
员表示，现在尚不能认定
这 些 网 店 销 售 的 就 是 假

货。该工作人员说，如果
店方觉得网售有假，可以
提供证明投诉，淘宝可以
根据证据对所售商品进行
删除处理。

而对于即食食品网售
的安全问题，其表示，2008
年淘宝网开启食品网销频
道，即根据国家卫生监督规
定制定了严格的准入制，不
是什么食品都可在网上发
布。“如果能卖，一定是合格
的，或者提供了准入制需要
的检疫检验凭证。”

本报讯 （记者陈博）
以走路被撞伤为由碰瓷，
赵 某 等 3 人 在 六 里 桥 附
近“ 设 局 ”，逼 陈 先 生 到
储 蓄 所 取 款 5100 余 元 。
昨日，赵某因犯抢劫罪被
丰台法院判刑 4 年半，并
处罚金。

34 岁 的 赵 某 是 河 北
人。据他供述，自己 2004
年来京打工，2010 年下半
年，在六里桥劳务市场认
识了吴某等二人（均另案
处 理）。 2011 年 1 月 20
日，三人商量碰瓷骗钱，
找个过路的行人并故意
摔倒，以受伤为由逼对方
赔偿。

赵某称，随后，3 人在
六里桥西北角“埋伏”，发
现陈某后，以到医院拍片
子、买烟等理由威胁，并掏
走陈某身上所有现金 600
元。当时，看到陈某包里
有银行卡，3人便带着陈某
去了附近的储蓄所，逼他
取出了卡上的4500元全部
拿走。“我们当初说让陈某
凑1000元了结这事。钱都
被两个同伙拿走了，我只
分了400元。”赵某称。

经审理，丰台法院对
此案当庭宣判，赵某因犯
抢劫罪被判刑 4 年 6 个月，
罚金9000元。

宣判后，赵某表示服
判不上诉。

设局碰瓷
三人抢走
路人5100

其中一人被丰
台 法 院 判 刑 4 年
半，并处罚金

昨日12时 30分，通州
区华馨园小区四楼，一两岁
男童被锁在家中，不停哭
闹。孩子爷爷回忆，当时他
去外面倒垃圾，顺手把门关
上，没想到调皮的孙子在里
面将门反锁上了。他回来
后，发现门打不开，非常着
急，于是报警。梨园消防中
队迅速赶到现场。为了不
让孩子受到惊吓，消防员
从楼顶天窗来到顶层，在
进行自我保护后，从楼顶空
降到孩子所在屋子，最终从
屋内将门打开。

记者 卢漫 通讯员 徐
小龙 摄影报道

男童反锁屋内
消防空降开门


